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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（90057屏東市華正路80號）
承辦人：劉以翎
電話：08-7378465#36
傳真：08-7381354
電子信箱：a9530002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家字第11230174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754735_11230174700_1_4754735_11230174700_1.docx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112年度樂齡學習專業人員(一般講師)培訓

計畫1份，請本縣樂齡學習中心踴躍推薦人員報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10月17日臺教社(二)字第112009989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期能透過培訓課程之實施，增進樂齡學習專業人員

參與樂齡學習之專業能力及教學知能，並協助本縣樂齡學

習機構實施樂齡課程規畫及教學，以提升樂齡學習品質。

三、本計畫培訓樂齡學習專業人員(一般講師)培訓，培訓對象

以本縣高齡教育相關人員為主，並採徵選方式辦理，優先

順序如下：

(一)由本縣各樂齡學習中心推薦未曾受過樂齡學習專業人員

訓練，有1年以上之教學經驗，並具有樂齡核心課程相關

專長者為優先。

(二)其他終身學習或老人相關領域之具專業領域之人員，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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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從事樂齡學習專業人員者。

四、本案培訓報名時間自112年11月01日（星期三）至11月24日

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止；錄取名單預計公告日期：112年12

月0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。

五、本培訓一律採線上報名，符合報名資格者，請於報名截止

日前將佐證資料及報名表（如附件3）上傳至報名網址

（https://forms.gle/f2GzTLM8piB6qHB66），「一般講師

報名表」及「個人資料蒐集聲明暨提供使用同意書」（正

本）於培訓當日交付本府存檔。

六、培訓課程於112年12月15日、112年12月21日、112年12月22

日、112年12月26日及113年1月3日假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
辦理，倘無法全程參與者請勿報名。

七、參與報名人員請准予公(差)假登記，縣屬教師核予課務派

代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、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小、財團法人屏
東縣私立國淳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
會、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協進會、屏東縣枋山鄉楓
港社區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瓊
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、屏東縣佳冬鄉公所、屏東縣萬巒鄉公所、屏東縣內埔鄉
隘寮社區發展協會、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民中學、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、屏東
縣新園鄉健康營造協會、屏東縣枋寮區漁會、屏東縣潮州鎮公所、屏東縣滿州鄉
文化教育與產業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促進會、屏東縣鹽埔
鄉生活文化促進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、屏東縣崁頂鄉力社國
民小學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社會公益服務協會、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區發展
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原住民老人關懷協會、屏東縣來義鄉公所、屏東縣春日鄉
公所、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會、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、社團法人
屏東縣瑪家鄉全人發展照護關懷協會、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小、社團法人屏東縣
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、屏東縣南州鄉公所、屏東縣獅子鄉公所、屏東縣九如
鄉九如國民小學

副本：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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